
附件1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部门随机抽查事项清单(59项）

	1
	食品生产企业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第23号令）。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陇川县获证食品生产企业
	1.《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
2.《食品生产许可审查通则》
3.《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
4.《食品、食品添加剂生产者监督检查要点表》
	100%
	1次/年
	现场检查、现场快检、现场抽样等
	1.《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
2.《食品、食品添加剂生产者监督检查要点表》。
检查重点：企业主体资格、生产环境条件、进货查验结果、生产过程控制、标准执行情况、产品检验结果、贮存及交付控制、不合格品管理和食品召回、从业人员管理、食品安全事故处置等情况。
	　

	2
	食品经营许可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第17号令）。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陇川县获证食品经营企业
	1.《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        
2.《食品经营许可审查通则（试行）》
3.《云南省食品经营许可审查细则（试行）》
	100%
	2次/年
	现场检查等
	1.《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
2.《食品经营许可审查通则（试行）》；
3.《云南省食品经营许可审查细则（试行）》。
检查重点：配备专职或兼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食品安全管理制度；食品经营和贮存场所；设备设施；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从业人员健康证明等。
	　

	3
	食品经营行为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第23号令）。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陇川县获证食品经营企业
	1.《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         
2.《食品经营许可审查通则（试行）》
3.《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
	100%
	2次/年
	现场检查、现场快检、现场抽样等
	1.《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
2.《食品经营许可审查通则（试行）》；
3.《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
检查重点：食品销售者资质、从业人员健康管理、一般规定执行、禁止性规定执行、经营过程控制、进货查验结果、食品贮存、不安全食品召回、标签和说明书、特殊食品销售、进口食品销售、食品安全事故处置、食用农产品销售等情况，以及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柜台出租者、展销会举办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食品贮存及运输者等履行法律义务的情况。
	　

	4
	餐饮企业食品经营许可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第17号令）。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陇川县餐饮企业
	1.《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         
2.《食品经营许可审查通则（试行）》  
3.《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
4.《云南省食品经营许可审查细则（试行）》
	100%
	2次/年
	现场检查等
	1.《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        
2.《食品经营许可审查通则（试行）》；             
3.《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
4.《云南省食品经营许可审查细则（试行）。
检查重点：食品添加剂管理、食品安全质量管理人员、经营场所、食品处理区、加工场所、用水标准、设施设备、清洗消毒保洁、各类专间、食品留样、餐厨废弃物管理、从业人员管理等。
	　

	5
	餐饮企业食品经营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第23号令）。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陇川县餐饮企业
	1.《食品经营许可审查通则（试行）》                2.《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  
3. 《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
	100%
	2次/年
	现场检查、现场快检、现场抽样等
	1.《食品经营许可审查通则（试行）》；                
2.《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                      
3.《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
检查重点：资质、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原料控制、加工制作过程、食品添加剂使用管理及公示、设备设施维护和餐饮具清洗消毒、餐厨废弃物管理、食品安全事故处置等。


	　

	6
	保健食品生产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第16号令）。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陇川县保健食品生产企业
	1.《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
2.《保健食品良好生产规范》（GB17405-1998）
	100%
	2次/年
	现场检查、现场抽样等
	1.《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
2.《保健食品良好生产规范》（GB17405-1998）。
检查重点：机构与人员、厂房与设施、设备、物料与成品、 生产管理、质量管理、文件管理等。
	　

	7
	药品生产企业日常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360号），《药品生产监督管理办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第14号令）。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陇川县药品生产企业、医疗机构
	1.《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2.《药品生产监督管理办法》
	100%
	2次/年
	现场检查等
	1.《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2.《药品生产监督管理办法》。
生物制品、无菌药品、中药制剂生产企业按《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全面检查；其他药品生产企业重点检查质量管理、厂房与设施、设备、生产管理、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委托生产与委托检验等
	　

	8
	药品生产经营使用单位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工作检查
	     《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管理办法》（卫生部81号令）。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陇川县范围药品生产经营使用单位
	《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报告和监测检查指南》
	25%
	2次/年
	现场检查等
	   《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检查要点》
   重点检查：组织机构、人员管理、质量管理体系、个例药品不良反应、药品群体不良事件、境外发生的严重药品不良反应、定期安全性更新报告、药品重点监测、评价及控制。
	　

	9
	药品批发零售企业经营质量管理规范(GSP)认证后跟踪检查
	     《药品管理法》，《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360号）。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陇川县范围内持《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的企业
	《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
	100%
	2次/年
	现场检查等
	1.《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
重点检查：质量管理体系、组织机构与质量管理职责、人员与培训、质量管理体系文件、设施与设备、校准与验证、计算机系统、采购、收货与验收、储存与养护、销售、出　库、运输与配送、售后管理等。评定标准批发企业检查项目共259项，其中严重缺陷项目（**）7项，主要缺陷项目（*）107项，一般缺陷项目145项。无严重缺陷和主要缺陷，一般缺陷≦20%为合格；无严重缺陷和主要缺陷，一般缺陷20%—30%，以及我严重缺陷，主要缺陷﹤10%、一般缺陷﹤20%，限期整改后复查；
 2.《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管理办法》（国食药监市[2003]25号）：认证合格的药品经营企业在认证证书有效期内，如果改变了经营规模和经营范围，或在经营场所、经营条件等方面以及零售连锁门店数量上发生了以下变化，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组织对其进行专项检查：（1）药品批发企业和药品零售连锁企业（总部）的办公、营业场所和仓库迁址。（2）企业经营规模的扩大，导致企业类型改变。（3）零售连锁企业增加了门店数量。以认证检查时为基数，门店数在30家（含30家）以下的每增加50％，应对新增门店按50％比例抽查；门店数在30家以上的每增加20％，对新增门店按30％比例抽查。（4）检查企业是否能按照《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的规定从事药品经营活动。


	　

	10
	医疗器械经营监督检查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医疗器械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第8号令）。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陇川县医疗器械经营企业
	1.《医疗器械经营监督管理办法》
2.《医疗器械经营质量管理规范》
3.《医疗器械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规范现场检查指导原则》
4.《体外诊断试剂（医疗器械》经营企业验收标准》
	100%
	2次/年
	现场检查等
	1.《医疗器械经营监督管理办法》；
2.《医疗器械经营质量管理规范》；
3.《医疗器械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规范现场检查指导原则》；
4.《体外诊断试剂（医疗器械》经营企业验收标准》。
重点检查：人员及组织机构、设施与设备、制度与管理等。
经营体外诊断试剂还需检查：

1.质量管理人员应在职在岗，不得兼职；

2.质量管理文件，内部评审规定，质量否决规定，诊断试剂购进、验收、储存、销售、出库、运输、售后服务的管理，诊断试剂有效期的管理，不合格诊断试剂的管理，退货诊断试剂的管理，设施设备的管理，人员培训的管理，人员健康状况的管理，计算机信息化管理等质量管理制度；

3.经营面积不得少于100平方米；

4.仓库面积不得少于60平方米，且库区环境整洁，无污染源。住宅用房不得用作仓库；

5.储存诊断试剂的冷库，不得小于20立方米，配有自动监测、调控、显示、记录温度状况和自动报警的设备，备用发电机组或安装双路电路，备用制冷机组；

6.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能满足诊断试剂经营管理全过程及质量控制的有关要求，并有可以实现接受当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监管的条件。
	　

	11
	医疗器械使用监督检查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医疗器械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第18号令）。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陇川县医疗机构
	《医疗器械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 
	100%
	2次/年
	现场检查等
	《医疗器械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
重点检查：采购、验收、贮存、使用、维护与转让等。
	　

	12
	保健食品经营企业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陇川县保健食品经营企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100%
	2次/年
	现场检查等
	重点检查企业经营资质，产品资质证件索取情况、产品购进、验收、储存、养护情况。
	　

	13
	化妆品经营企业监督检查
	  《化妆品卫生监督管理条例》（卫生部第3号令）。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陇川县化妆品经营企业
	  《化妆品卫生监督管理条例》（卫生部第3号令）
	100%
	2次/年
	现场检查等
	重点检查企业经营资质，产品资质证件索取情况、产品购进、验收、储存、养护情况。
	　

	14
	对重点产品的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陇川县工业产品生产企业
	相应产品《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规范》
	5%
	1次/年
	现场随机抽样检查或对生产经营场所和场地进行现场检查


	对生产企业生产的、对可能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的安全指标进行抽查。
	　

	15
	药品广告审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360号）。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陇川县范围内进行药品广告的审批和备案的企业
	1.《药品广告审查办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第27号令）
2.《药品广告审查发布标准》（国家工商总局第27号令）第三条、第四条
	25%
	4次/年
	书面检查等
	1.药品广告中有关药品功能疗效的宣传应当科学准确，不得出现：（1）含有不科学地表示功效的断言或者保证的。（2）说明治愈率或者有效率的。（3）与其他药品的功效和安全性进行比较的。（4）违反科学规律，明示或者暗示包治百病、适应所有症状的。（5）含有“安全无毒副作用”、“毒副作用小”等内容的；含有明示或者暗示中成药为“天然”药品，因而安全性有保证等内容的。（6）含有明示或者暗示该药品为正常生活和治疗病症所必需等内容的。（7）含有明示或暗示服用该药能应付现代紧张生活和升学、考试等需要，能够帮助提高成绩、使精力旺盛、增强竞争力、增高、益智等内容的。（8）其他不科学的用语或者表示，如“最新技术”、“最高科学”、“最先进制法”等；
2.下列药品不得发布广告：（1）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2）医疗机构配制的制剂。（3）军队特需药品。（4）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依法明令停止或者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的药品。（5）批准试生产的药品；
3.处方药可以在卫生部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共同指定的医学、药学专业刊物上发布广告，但不得在大众传播媒介发布广告或者以其他方式进行以公众为对象的广告宣传。不得以赠送医学、药学专业刊物等形式向公众发布处方药广告。


	　

	16
	组织县、区政府对区域内同类产品集中、企业数量较多、质量问题较多的产品开展区域整治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陇川县工业产品生产企业
	相应产品《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规范》
	5%
	2次/年
	现场随机抽样检查或对生产经营场所和场地进行现场检查
	对生产企业生产的、对可能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的安全指标进行抽查。
	　

	17
	计量标准专项监督检查
	    《计量标准考核办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72号）。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陇川县已建社会公用计量标准机构
	JJF1033《计量标准考核规范》 
	5%
	1次/年
	现场抽查
	计量标准考核管理工作质量及计量标准考核规范“计量标准考评表”中的10个重点考评项目。
	　

	18
	计量技术机构专项监督检查
	    《法定计量检定机构监督管理办法》（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令第15号），《计量授权管理办法》（国家技术监督局令1989年第4号），《专业计量站管理办法》（国家技术监督局令第24号）。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陇川县各类计量技术机构
	JJF1069《法定计量检定机构考核规范》 
	30%
	1次/年
	现场抽查
	计量检定、校准行为是否符合法定计量检定机构考核规范的要求，是否超范围开展检定工作，计量检定收费是否执行标准，开展校准的项目是否已建立社会公用计量标准等。
	　

	19
	强制检定计量器具专项计量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检定管理办法》（国发〔1987〕31号），《加油站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国家技术监督局令2002年第35号）。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陇川县划为重点管理的和在重点领域列入强检的计量器具
	相应计量器具的产品标准、检定规程或校准规范
	1%
	1次/年
	现场抽查
	计量器具是否经过检定，是否存在不合格情形。
	　

	20
	商品量计量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令第75号），《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66号）。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陇川县生产、销售企业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JJF1070）
《食品和化妆品包装计量检验规则》（JJF1244）
	5%
	2次/年
	现场检查
	商品量、服务量短缺、定量包装商品、商品包装计量、以重量结算的零售商品等。
	　

	21
	制造、修理计量器具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制造、修理计量器具许可监督管理办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104号），《计量器具新产品管理办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74号）。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陇川县制造、修理计量器具的单位和个人
	相应计量器具的产品标准等
	10%－20%
	1次/年
	现场抽查、书面检查等
	证书、生产条件、产品质量等是否与许可内容一致等。
	　

	22
	产品能效标识计量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能源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132号），《能源效率标识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35号）。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陇川县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能源效率标识的产品目录》的产品的生产和使用者
	相应产品的能效标准等
	5%
	1次/年
	现场抽查、书面检查等
	产品是否符合强制性能效标准、标注的能效等级与实际是否相符、应当标注能源效率标识的是否已标注、是否办理能源效率标识备案、使用的能源效率标识是否符合规定、是否存在伪造、冒用能源效率标识等内容。
	　

	23
	能源计量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能源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132号），《云南省用能和排污计量监督管理办法》（云南省人民政府令第186号）。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陇川县列入重点监管的用能单位
	相应的能源计量标准等技术规范和法规规定
	20%
	1次/年
	现场抽查、书面检查等
	重点用能单位的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使用、检定校准、计量数据管理以及能源计量工作人员配备和培训等。
	　

	24
	对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监督检查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监督管理办法》（2009年国家质检总局令第121号）。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陇川县获证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监督管理办法》
	2%
	1次/年
	现场检查
	安检机构持续保持获证时的能力，包括检验资质、检验人员、检验设备、管理制度、检验环境、检验过程、检验报告等。
	　

	25
	对检验检测机构监督检查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2015年国家质检总局令第163号）。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陇川县获证检验检测机构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
	1%
	1次/年
	现场检查
	检验检测机构持续保持获证时的能力，包括人员的技术水平、设施、设备的技术状态、使用标准方法的有效性等。
	　

	26
	对强制性认证产品生产监督检查
	    《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2009年国家质检总局令第117号）。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陇川县强制性认证产品生产企业
	《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强制性产品认证生产企业的证书是否有效、认证标志是否符合要求等。
	　

	27
	对认证机构认证活动监督检查
	    《认证机构管理办法》（2011年国家质检总局令第141号）。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陇川县开展的认证活动
	《认证机构管理办法》及相应的认证规则
	1%
	1次/年
	现场检查
	认证机构是否严格按照相对应的认证规则开展认证活动。
	　

	28
	特种设备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陇川县特种设备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和检验检测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和特种设备有关技术规范
	生产单位（包括设计、制造、安装、修理、改造等）5%；其他经营和使用单位1%。
	1次/年
	现场检查
	《特种设备现场安全监督检查规则》中《特种设备生产单位现场安全监督检查项目表》（附1）、《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现场安全监督检查项目表》（附2）的内容。
	　

	29
	对棉花质量实施监督检查
	    《棉花质量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70号）。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陇川县棉花生产企业，购销、储存、使用单位


	受中纤局委托，在省外开展棉花公正检验工作，省内开展使用单位检查、检验工作
	25%
	1次/年
	现场检查、抽样检验
	检查企业是否按要求购买、使用棉花。                                                                 
	　

	30
	对茧丝质量实施监督检查
	    《茧丝质量监督管理办法》（2003年国家质检总局令第43号）。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陇川县茧丝生产企业，购销、储存、使用单位
	国家产品标准及相关产品监督抽查实施规范
	25%
	1次/年
	现场检查、抽样检验
	茧丝经营者从事桑蚕鲜茧收购、桑蚕干茧加工活动是否具备规定的质量保证条件；茧丝经营者收购桑蚕鲜茧是否按要求进行仪评；未经质量公证检验的茧丝质量、数量和包装、标识是否符合国家标准、地方标准和国家的有关规定；茧丝的标识以及质量凭证是否与实物相符等。
	　

	31
	对麻类纤维实施监督检查
	    《麻类纤维质量监督管理办法》（2005年国家质检总局令第73号）。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陇川县麻纤维生产企业，购销、储存、使用单位
	国家产品标准及相关产品监督抽查实施规范
	25%
	1次/年
	现场检查、抽样检验
	对经麻类纤维质量公证检验的麻类纤维组织实施监督抽验的内容是：麻类纤维质量公证检验证书和检验标志是否与实物相符；专业纤维检验机构实施麻类纤维质量公证检验是否客观、公正、及时。对公证检验以外的麻类纤维质量实施监督检查的主要内容包括：麻类纤维质量、数量和包装、标识是否符合国家标准和技术规范规定；麻类纤维标识以及质量凭证是否与实物相符等。
	　

	32
	对毛绒质量实施监督检查
	    《毛绒纤维质量监督管理办法》(国家质检总局令第49号)。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陇川县毛绒纤维购销、使用单位
	国家产品标准及相关产品监督抽查实施规范
	25%
	1次/年
	现场检查、抽样检验
	毛绒纤维质量、数量和包装是否符合国家标准;毛绒纤维标识以及质量凭证是否与实物相符等。
	　

	33
	对纤维制品产品质量实施监督检查
	    《纤维制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178号）。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陇川县纤维制品生产企业，购销、使用单位
	国家产品标准及相关产品监督抽查实施规范
	25%
	1次/年
	现场检查、抽样检验
	检查企业是否按相关质量要求生产、购销、使用纤维制品。
	　

	34
	工业产品（含食品相关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陇川县工业产品（含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企业
	相应产品《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规范
	2%
	1次/年
	现场抽样检查
	对工业产品企业和食品相关产品企业生产的可能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的重要性能指标和安全指标进行抽查。
	　

	35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获证企业证后实施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40号）。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陇川县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获证企业证后实施监督检查
	相应产品《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规范》
	10%
	1次/年
	现场检查、抽样检查
	获证企业持续保持发证时的要求，包括生产设备、检验设备、管理制度、生产过程控制等。
	　

	36
	企业公示信息抽查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企业公示信息抽查暂行办法》。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陇川县已注册登记且存续企业
	《云南省企业公示信息双随机抽查规则》
	3%
	1次/年
	网络核查、书面检查、实地核查
	企业通过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历年年度报告以及股权变更、股东出资、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即时信息。全省各级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对上述信息的真实性和及时性予以检查。
	　

	37
	企业登记事项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管理办法》。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陇川县已注册登记且存续企业
	《云南省企业登记事项双随机抽查规则》
	3%
	1次/年
	网络核查、书面检查、实地核查
	公司登记事项情况。
	　

	38
	广告经营许可证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广告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陇川县办理广告经营许可证登记的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事业单位
	云南省工商局广告经营许可证检查双随机抽查规则（暂行）
	100%
	1次/年
	书面检查、现场检查、书面检查和现场检查相结合三种方式。
	1.广告经营许可证登记事项；
2.是否设有专门从事广告业务的机构，是否配备必要的人员，是否具有与发布广告相适应的场所、设备，是否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广告发布登记；
3.广告经营许可证有无伪造、出租、出借、倒卖、或者以其他方式转让行为，是否放置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
	　

	39
	广告行为规范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陇川县主营和兼营广告业务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广告活动中的广告主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云南省工商局广告行为规范检查双随机抽查规则（暂行）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
	主营和兼营广告业务的市场主体每个辖区按照3%的比例抽取检查对象；广告主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每个辖区按照2%的比例抽取检查对象


	1-3次/年
	书面检查、现场检查、书面检查和现场检查相结合、网络检查四种方式
	1.广告活动合同订立情况；
2.广告活动中不正当竞争情况；
3.广告主有无委托不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设计、制作、发布广告情况；
4.广告中使用他人名义和形象取得其书面同意情况；
5.广告业务承接登记、审核、档案管理制度建设及执行情况（限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
6.公布广告收费标准和收费办法情况（限广告发布者）；
7.提供的覆盖率、收视率、点击率、发行量等资料真实性情况（限广告发布者）；
8.是否有违法发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生产、销售的产品或者提供的服务，以及禁止发布广告的商品或者服务的广告的情况；
9.是否有其他违反广告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
	　

	40
	流通领域商品质量抽查检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流通领域商品质量抽查检验办法》，《工商总局关于完善消费环节经营者首问和赔偿先付制度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意见》。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陇川县流通领域商品经营市场主体
	2.《流通领域商品质量抽查检验办法》；
3.《商品质量监督抽样检验程序》（GB/T 28863-2012）；
4.《计数抽样检验程序》（GB/T 2828.4-2008）；
5.《声称质量水平复检与复验的评定程序》（GB/T 16306-2008）。
	2%
	1次/年
	现场抽样检查
	 进货检查验收制度执行情况，商品的质量检验合格证明、说明书以及生产厂厂名、厂址、警示标志等标识标注情况，其他应当向消费者提供的商品信息。
	　

	41
	对不正当竞争行为有关财物的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关于禁止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管理权限内从事商品经营或者营利性服务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关于禁止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和《云南省工商局不正当竞争行为规范检查双随机抽查规则（暂行）》
	3%
	1-3次/年
	书面检查、现场检查、书面检查和现场检查相结合三种方式。


	对经营者经营行为进行检查，检查是否存在不正当手段从事市场交易、损害竞争对手、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等不正当竞争行为。
	　

	42
	对直销企业和直销员及其直销活动实施日常监督检查
	    《直销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43号） 。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管理权限内依照规定经批准采取直销方式销售产品的企业和在固定营业场所之外将产品直接推销给消费者的人员。
	《直销管理条例》和《云南省工商局直销企业和直销员及其直销活动监督管理双随机抽查规则（暂行）》
	3%
	1-3次/年
	书面检查、现场检查、书面检查和现场检查相结合三种方式。
	检查直销企业及其直销员的相关直销活动是否超出直销产品范围从事直销经营活动的行为，直销企业及其直销员违反规定，有欺骗、误导等宣传和推销行为、直销企业及其分支机构违反规定招募直销员行为、直销企业进行直销员业务培训违反规定、直销企业未依照有关规定进行信息报备和披露的行为。
	　

	43
	个体工商户年度报告信息抽查
	    《企业公示信息抽查暂行办法》（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67号），《个体工商户年度报告暂行办法》（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69号）。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管理权限内已报年度信息的个体工商户
	1.《个体工商户年度报告暂行办法》（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69号）
2.《企业公示信息抽查暂行办法》
3.《云南省个体工商户年度报告信息抽查办法（试行）》
	3%
	1次/年
	采取书面检查、实地核查、网络监测等方式。
	1.行政许可取得和变动信息；

2.生产经营信息；

3.开设的网站或者从事网络经营的网店的名称、网址等信息；

4.联系方式等信息；

5.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要求报送的其他信息。
	　

	44
	农民专业合作社年度报告公示信息抽查
	    《企业公示信息抽查暂行办法》（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67号），《农民专业合作社年度报告公示暂行办法》（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70号）。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管理权限内已报年度信息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1.《农民专业合作社年度报告公示暂行办法》（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70号）
2.《企业公示信息抽查暂行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3%
	1次/年
	采取书面检查、实地核查、网络监测等方式。


	1.行政许可取得和变动信息；
2.生产经营信息；
3.资产状况信息；
4.开设的网站或者从事网络经营的网店的名称、网址等信息；
5.联系方式信息；
6.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要求公示的其他信息。
	　

	45
	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行为抽查 
	    《网络交易管理办法》（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60号）。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管理权限内开展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的市场主体
	《网络交易管理办法》（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60号）。
	3%
	1次/年
	现场检查
	1.已经工商登记的网络经营者是否公开营业执照登载的信息或者其营业执照的电子链接标识；
2.网络经营者是否销售不合法或不合格产品，是否侵害消费者权益；
3.网络经营者是否利用网络技术手段或者载体等方式从事网络商标侵权、不正当竞争、发布虚假互联网广告等违法行为；
4.网络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的合同格式条款是否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5.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是否按照规定向所在地工商、市场监管部门报送经营统计资料；
6.第三方交易平台经营者是否对平台经营者的身份进行核实并亮标；
7.第三方交易平台经营者是否平台内经营者订立协议；
8.第三方交易平台经营者是否建立了相关管理制度并在其网站显示；
9.第三方交易平台经营者是否以显著方式对自营业务和他营业务进行区分和标记；
10.第三方交易平台经营者是否按规定记录保存平台内相关信息。


	　

	46
	农资市场抽查
	    《农业生产资料市场监督管理办法》。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陇川县登记注册经营农药、肥料、农用薄膜等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农业投入品的农资市场主体。
	《云南省工商局农资市场双随机抽查工作细则》
	3%
	1次/年
	现场检查、现场抽样
	1.检查登记事项是否合法合规；
2.检查是否存在产品质量违法行为；
3.检查是否存在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
4.检查是否存在不正当竞争行为；
5.检查是否存在商标侵权假冒违法行为；
6.检查是否存在广告违法行为；
7.检查是否存在合同违法行为；
8.检查是否存在网络交易违法行为；
9.检查是否存在其他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
	　

	47
	农资商品质量抽查
	    《流通领域商品质量抽查检验办法》，《农业生产资料市场监督管理办法》。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陇川县登记注册经营农药、肥料、农用薄膜等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农业投入品的农资市场主体。


	《流通领域商品质量抽查检验办法》
	3%
	1次/年
	现场抽样
	《流通领域商品质量抽查检验办法》关于对相关产品质量指标。
	　

	48
	粮食经营活动的抽查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管理权限内登记注册经营小麦、稻谷、玉米、杂粮及其成品粮等粮食市场主体。
	《粮食经营活动监督检查工作细则》
	3%
	1次/年
	现场检查
	1.检查登记事项是否合法合规；
2.检查是否有违反粮食流通管理规定的行为；
3.检查是否存在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
4.检查是否存在不正当竞争行为；
5.检查是否存在广告违法行为；
6.检查是否存在商标侵权假冒违法行为；
7.检查是否存在合同违法行为；
8.检查是否存在网络交易违法行为；
9.检查是否存在其他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
	　

	49
	旅游市场的抽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管理权限内登记注册的开展旅游商品销售、旅行社等业务的各类旅游市场主体。
	《旅游市场监督检查工作细则》
	3%
	1次/年
	现场检查、现场抽样
	1.检查登记事项是否合法合规；
2.检查是否存在产品质量违法行为；
3.检查是否存在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
4.检查是否存在不正当竞争行为；
5.检查是否存在广告违法行为；
6.检查是否存在商标侵权假冒违法行为；
7.检查是否存在合同违法行为；
8.检查是否存在网络交易违法行为；
9.检查是否存在其他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
	　

	50
	农业机械及其配件市场的抽查
	    《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农业生产资料市场监督管理办法》。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陇川县登记注册经营农业机械及其配件的农机市场主体。
	《云南省工商局农业机械及其配件市场双随机抽查工作细则》
	3%
	1次/年
	现场检查、现场抽样
	1.检查登记事项是否合法合规；
2.检查是否存在产品质量违法行为；
3.检查是否存在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
4.检查是否存在不正当竞争行为；
5.检查是否存在广告违法行为；
6.检查是否存在商标侵权假冒违法行为；
7.检查是否存在合同违法行为；
8.检查是否存在网络交易违法行为；
9.检查是否存在其他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
	　

	51
	对商标侵权假冒行为的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商标法实施条例》。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陇川县登记注册的市场主体
	云南省工商局商标监管双随机抽查规则（暂行）
	1%
	1次/年
	采取书面检查、现场检查、书面检查以及现场检查相结合、网络检查等方式
	假冒注册商标行为和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
	　

	52
	对商标使用行为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商标法实施条例》。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管理权限内登记注册的市场主体
	云南省工商局商标监管双随机抽查规则（暂行）
	1%
	1次/年
	采取书面检查、现场检查、书面检查以及现场检查相结合、网络检查等方式
	违法使用商标的行为。
	　

	53
	对商标代理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商标法实施条例》。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管理权限内登记注册的市场主体
	云南省工商局商标监管双随机抽查规则（暂行）
	1%
	1次/年
	采取书面检查、现场检查、书面检查以及现场检查相结合、网络检查等方式
	商标代理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54
	对商标印制行为的监督检查
	    《商标印制管理办法》。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管理权限内登记注册的市场主体
	云南省工商局商标监管双随机抽查规则（暂行）
	1%
	1次/年
	采取书面检查、现场检查、书面检查以及现场检查相结合、网络检查等方式
	违反《商标印制管理办法》规定的行为。
	　

	55
	对违反《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有关规定行为的检查
	    《商标法实施条例》，《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管理办法》。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管理权限内登记注册的市场主体
	云南省工商局商标监管双随机抽查规则（暂行）
	1%
	1次/年
	采取书面检查、现场检查、书面检查以及现场检查相结合、网络检查等方式
	违法使用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的行为和违法使用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的行为。
	　

	56
	对违反《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有关规定行为的检查
	    《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奥林匹克标志备案及管理办法》。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管理权限内登记注册的市场主体
	云南省工商局商标监管双随机抽查规则（暂行）
	1%
	1次/年
	采取书面检查、现场检查、书面检查以及现场检查相结合、网络检查等方式
	违法使用奥林匹克标志和侵犯奥林匹克标志专用权的行为。
	　

	57
	对违反《特殊标志管理条例》有关规定行为的检查
	    《特殊标志管理条例》。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管理权限内登记注册的市场主体
	云南省工商局商标监管双随机抽查规则（暂行）
	1%
	1次/年
	采取书面检查、现场检查、书面检查以及现场检查相结合、网络检查等四种方式


	违法使用特殊标志和侵犯特殊标志专用权的行为。
	　

	58
	合同违法行为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合同违法行为监督处理办法》（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70号）。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管理权限内提供格式条款的各类市场经营主体
	《云南省工商局格式合同双随机抽查工作细则》
	3%
	1次/年
	现场检查
	利用合同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经营者利用合同格式条款免除自身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排除消费者权利的违法行为。
	　

	59
	商品交易市场检查
	    《云南省商品交易市场管理条例》。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管理权限内各类商品交易市场
	《云南省工商局商品交易市场双随机抽查工作细则》
	3%
	1次/年
	现场检查
	1.市场开办者管理责任落实情况；
2.场内经营者经营情况；
3.检查登记事项是否合法合规，是否亮照经营；
4.检查是否存在销售假冒伪劣和违禁商品行为；
5.检查是否存在不正当竞争行为；
6.检查是否存在商标侵权假冒行为；
7.检查是否存在违法广告行为；
8.检查是否存在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
9.检查是否存在合同违法行为；
10.检查是否存在其他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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